
鲁人社字〔2023〕49号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优化职称自主评聘单位管理服务有关事项

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高等院校，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职称自主评聘单位管理服务，提升职称自主评

聘水平，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

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0 号）等文件精神，决

定对全省自主评聘单位职称系列（专业）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启

用职称自主评聘电子证书。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职称系列（专业）目录清单管理

自主评聘单位应结合本单位事业发展需要和专业技术人才

队伍实际，在国家职称系列内设置自主评聘的职称系列（专业），



并按管理权限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根据备案职称系列（专业）建立目录清单，面向社会公

开，并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

（一）自主评聘单位备案的职称系列（专业），应符合《职

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0号）、

《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鲁人社规〔2021〕1号）

等文件关于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的相应条件。评聘人数较少，不

足以开展自主评聘的职称系列（专业），可委托我省相应职称评

审委员会评审。

（二）自主评聘单位应认真填写《自主评聘职称系列（专业）

申请表》（见附件 1），于每年 4月底前完成备案（2023年备案

报送时间为 6月底前）。自主评聘单位备案的职称系列（专业）

有效期 3年，有效期满重新备案。

（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山东省专业技术人才管

理服务平台”发布各自主评聘单位备案的职称系列（专业）目录

清单。

二、职称自主评聘电子证书发放

专业技术人才按照单位评聘程序，聘用到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后，由自主评聘单位颁发全省统一制式的《山东省职称自主评聘

单位评聘证书》（以下简称评聘证书，样式见附件2）。评聘证

书实行电子证书，通过“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以

下简称服务平台）发放，加盖自主评聘单位电子印章后生效，在



规定聘期内有效，按照以下程序制发。

（一）印章采集。自主评聘单位填写《评聘证书电子印章申

请表》（见附件3），经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直主管

部门审核同意后，通过机要或径送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

技术人员管理处。其中，市属自主评聘单位由市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审核汇总后统一报送。

（二）信息采集。自主评聘单位在服务平台注册单位账号，

在本单位完成岗位聘用后15个工作日内，填写《职称自主评聘单

位人员评聘信息采集表》（见附件4），上传服务平台。

（三）证书制发。服务平台根据自主评聘单位提供信息，生

成评聘证书。专业技术人才可在自主评聘单位提供拟制发证书人

员信息15个工作日后，登录服务平台账号（须进行个人注册），

自行查询、下载、打印本人电子评聘证书。

（四）信息补录。本通知印发前，已完成职称自主评聘且在

有效聘期内的，自主评聘单位可在完成评聘职称系列（专业）备

案后，按照《职称自主评聘单位人员评聘信息采集表》尽快收集

相关信息，上传服务平台，为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制发评聘证书。

三、加强工作监督管理

实行自主评聘职称系列（专业）目录清单管理和启用职称自

主评聘电子证书，是服务自主评聘单位专业技术人才“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措施。各市、各自主评聘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

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确保工作平稳推进。自主评聘单位未进行



评聘职称系列（专业）备案、上报虚假数据或未及时报送评聘证

书信息致使专业技术人才利益受损的，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专业技术人才伪造、篡改、滥用评聘证书，

经查证属实的，记入职称诚信档案库，并将相关情况反馈所属自

主评聘单位，由其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依规处理。

附件：1．自主评聘职称系列（专业）申请表

2．山东省职称自主评聘单位评聘证书（式样）

3．评聘证书电子印章申请表

4．职称自主评聘单位人员评聘信息采集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年 6月 1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附件 1

自主评聘职称系列（专业）申请表

填表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序号 评聘职称系列（专业） 办事机构及联系方式
该系列（专业）

人才数量

近 3年职称评聘人数

2020 2021 2022

示例 高校教师系列

单位处室
联系人：张**， 办公电话
0531-******，手机号

135********

示例 图书资料系列

单位处室
联系人：李**， 办公电话
0531-******，手机号

135********



附件 3
评聘证书电子印章申请表

本申请表用于申请评聘证书电子印章，请如实填写本表。

I. 电子印章业务

业 务 内 容 □新申请 □变更 □注销

II. 申请单位资料

单位名称 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通讯地址

III. 电子印章信息采集 请在下方留下完整、清晰的 3 个相同的单位印章印模，且勿覆盖边框。

IV. 申请单位声明

申请单位在此郑重声明：
本单位在电子印章相关业务中提供的资料

完全真实。本单位愿意承担由于提供的资料虚假
失实而导致的一切后果。

经办人签名：

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V. 各市人社局或省直主管部门（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填写说明：
1.填写本表时，请使用正楷字体如实填写。
2.请在电子印章信息采集中留下清晰完整的印章，供电子印章制作参考。
3.电子印章信息采集栏请提供自主评聘单位“职称专用章”等业务专用章，不需要提供单位公章！



附件 4

职称自主评聘单位人员评聘信息采集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称

系列

（专业）

从事

专业

职称

层级

评聘

岗位

聘用

期限

评聘委员会

名称
公布文号

张** 男
******************

（18位）
高校教师

系列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正高级

专业技术

四级

****年**月至

****年**月

某某大学高校教师

系列职称评聘委员

会（高级）

****〔****〕**号

李** 女
******************

（18位）
图书资料

系列
图书馆学 中级

专业技术

八级

****年**月至

****年**月

某某大学图书资料

系列职称评聘委员

会（中级）

****〔****〕**号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2日印发

校核人：杨俊


